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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工程学院优良学风班

评定及表彰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促进我校学生形成优良学风，营造良好育

人环境，调动学生自觉学习、奋发进取、立志成才的积极性，

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

发展，根据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》（黑工程院党发〔2023〕40 号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优良学风班在学校班级量化考核中认定为一类、

二类的本科生班级中择优产生。

第三条 优良学风班的创建及表彰以年度为期（上半年创

建，下半年评定表彰），在评选过程坚持公平、公开和公正原则，

对参评班级应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确保评优质量。

第二章 优良学风班的创建

第四条 拟参加优良学风班评选的班级须向所在学院提出

创建申请，申请通过后的 5 月至 9 月为优良学风班的创建期。

未参加优良学风班创建的班级不得参与优良学风班的评选。各

学院参加学风创建活动的班级数量不低于学院总班级数的 30%。

上一年度已被认定为优良学风班可再次申报创建。

第五条 优良学风班的创建要以学生班级建设为核心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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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风建设为重点，综合考评学生班级在学习氛围、管理制度、

精神风貌、集体活动、互助友爱等方面的表现与成效，树立学

风先进典型。

第三章 优良学风班的申报

第六条 申报优良学风班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学习态度端正。全班同学学习目的明确，学风浓厚，

勤奋好学，团结互助，尊师爱校，积极配合教师的正常教学；

（二）学习纪律严明。全班同学能自觉遵守和维护课堂学

习纪律，不旷课，不迟到、早退，其中一年级学生早、晚自习

出勤率高；不抄袭作业，无考试作弊现象；

（三）学习效果良好。全班同学在创建优良学风班过程中

学习效果显著，课程平均成绩位列本年级、本专业班级排名前

列；

（四）班级管理规范。管理制度健全，党团组织作用发挥

充分，班级工作成绩突出；

（五）学风建设活动成果突出。班内积极组织开展讨论、

学习竞赛、团队帮扶等与学习相关的活动;

（六）班级文化有特色。班级同学能自觉提高审美能力和

人文素养，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，积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；

（七）体育素养过硬。全班同学积极参加各项体育锻炼，

在学校组织开展的体质测试中参测率 100%，合格率 100%（获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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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免测学生除外）。

第七条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得申报优良学风班：

（一）创建期内有班级成员受到学校纪律处分；

（二）凡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参评资

格，并不得参加下一年度的申报；

（三）评选后如发现获奖班级在参评当年有任何不符合获

奖条件的，由学生工作部收回相关奖励，并在全校通报；

（四）因本条第二、三项取消评奖资格后产生的空缺，不

再补报。

第四章 优良学风班的评选

第八条 优良学风班的推荐与评定：

（一）创建期结束后，各学院在创建优良学风班的班级中，

按照不低于创建班级总数 50%的比例推荐参评校级优良学风班

（不足 1 个按 1 个推荐）；

（二）各学院根据《黑龙江工程学院班级量化管理考核办

法》对创建班级进行量化打分，负责填写《黑龙江工程学院优

良学风班评选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黑龙江工程学院优良学风班

候选班级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黑龙江工程学院优良学风班候选

班级综合测评评分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；

（三）学生工作部负责复核评审材料并在候选班级中评定

“优良学风班”，其中班级综合测评分数排名前 5 名的班级认定

为“优良学风标兵班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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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评定结果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

议后，学生工作部负责报送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。

第五章 优良学风班的表彰

第九条 获“优良学风班”荣誉称号的班集体由学校授予

奖牌（或锦旗）。

第十条 被评为优良学风班的班集体，在评定校级及以上

先进班集体、红旗团支部等评优活动中，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

考虑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对优良学风班开展学风建设经验推广活

动，积极营造优良学风育人环境。

第六章 其 他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

解释。

附件：1.《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4 年优良学风班评选登记表》

2.《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4 年优良学风班候选班级汇

总表》

3.《黑龙江工程学院优良学风班候选班级综合测评

评分表》


